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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11016臺中市太平區樹德一街136巷
30號
承辦人：徐敏晃
電話：23952340#114
傳真：23952370
電子信箱：wigolast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6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網字第11500078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7040000E_1150007829_ATTACH1.pdf、

387040000E_1150007829_ATTACH2.pdf、387040000E_1150007829_ATTACH3.odt、
387040000E_1150007829_ATTACH4.pdf、387040000E_1150007829_ATTACH5.pdf、
387040000E_1150007829_ATTACH6.pdf)

主旨：「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」部分條文，業經數位發展

部於115年1月7日以數授資法字第1145000416號令修正發

布，檢送修正條文及附表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5年1月14日府授數網字第1150007126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案係「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」部分條文業經數位

發展部於115年1月7日以數授資法字第1145000416號令修正

發布。

三、本次修法與本局所屬「公務機關」有關之重點，摘要如

下：

(一)修正公務機關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核定週期，由二年調

整為三年(第三條)。

(二)第十一條第七項增訂機關初次受核定或等級變更後之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50000464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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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限內，辦理附表應辦事項或執行控制及防護措施。

(三)增列應辦事項辦理期限之要求(如D級附表七之備註

三)。

(四)資通安全教育訓練新增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以外之資訊人

員，並於備註一新增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以外之資訊人員

之定義(如D級附表七)。

四、「資通安全責任等級為D級公務機關」請依據最新修正附表

七規定，落實辦理資通安全教育訓練：

(一)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以外之資訊人員，每人每二年接受三

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資通安全職能訓

練，且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。

(二)一般使用者及主管，每人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

全通識教育訓練。

五、請貴機關編列經費辦理教職員資安訓練或可至以下各平台

取得資安3小時研習時數及證明：

(一)資通安全專業課程訓練及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可至數

位學習資源整合平臺「e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

（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）線上修習資安課程。

(二)「學校機關」教職員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亦可至教

育部磨課師平臺(https://moocs.moe.edu.tw)線上修習

資安課程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
(不含和平區)、臺中市和平區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局秘書室、本局課程教育科、本局教育網路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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